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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 、 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、 高新

技术主管部门：

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于推动先进制造 、

新材料、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， 持续

产出一批战略性、 基础性、 前瞻性高新技术成果。 为深入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 国务院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策

部署， 强化高新技术对产业的支排引领作用， 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

力， 现组织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试点工

作。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 聚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先进制造 、 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成果， 以试点工作为率引， 强化

产业供需对接、 活化创新主体动力、 优 化产业化服务保障， 充分

撬动人才、 资金、 政策等资源， 通过 中试熟化、 孵化、 市场推

广、 产 业链整合等途径，加快推动科研成果向规模化生产、 市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